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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 则 
 

1.1 一般规定 

1.1.1 为指导评估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制定《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评估

指南》(以下简称“本指南”)。 

1.1.2 本指南适用于以柴油机、气体燃料发动机作为主推进动力，400 总吨及以上的内

河干散货船、集装箱船、液货船、客船和客滚船。尚不适用于柴油——电推进系统、及混合

推进等非传统推进方式。干散货船、集装箱船、液货船、客船和客滚船的定义参见本社相关

技术文件。 

1.1.3 本指南适用于基于自愿原则提交的能效设计指数评估申请。 

1.1.4 对于具有多用途的船舶，各用途下的能效设计指数均应进行计算评估。 

1.1.5 船舶能效设计指数的评估结果应满足相关法规或本社规范的要求。 

 

1.2 定义 

1.2.1 就本指南而言，适用的有关定义如下：  

（1）新船：系指本指南生效之日及以后安放龙骨或处于相似建造阶段的船舶。相似建造

阶段是指在这样的阶段： 

  ① 可以辨认出某一具体船舶建造开始；和 

  ② 该船业已开始的装配量至少为 50t，或为全部结构材料估算重量的 1%，取较小者。 

（2）现有船舶：系指非新船。 

（3）载重吨：系指船舶在设计状态下在密度为 1,000kg/m3 的水中满载吃水下的船舶排

水量与空船重量之差。 

（4）主机燃油消耗率：系指船舶主机在单位时间、单位功率下的燃油消耗量，g/kW·h。 

（5）辅机燃油消耗率：系指船舶辅机在单位时间、单位功率下的燃油消耗量，g/kW·h。 

（6）能效设计指数：系指船舶在设计状态下，根据本指南 2.2.1 中公式计算得出的能效

设计指数，g/t·nm。 

（7）相同类型船舶：系指船型（以型线表示，如纵剖线图和横剖线图，但不包括鳍等附

体结构）及主要细节与基础船舶相同的船舶。  

（8）相似类型船舶：系指船型（以型线表示，如纵剖线图和横剖线图，但不包括鳍等附

体结构）及主要细节大部分与基础船舶相同的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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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水池试验：系指模型拖曳试验包括阻力试验、自航试验和模型螺旋桨敞水试验。如

果有文件证明数值模拟可等同于水池试验，则可用其代替水池试验。 

（10）船舶能效系统：系指与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值计算有关的设备、结构等，

包括主机、辅机、载重吨（或总吨）、新能源设备、轴系、螺旋桨、废热利用、船舶阻力线

型、结构等要素。 

（11）废热利用：系指系统使用来自发动机废气和冷却水余热来减少发动机能耗的方法

和措施，如进行发电或加热燃油等。 

（12）节能设备：系指船上采用的较传统的方式节省能源的设备、装置等。 

（13）新能源、新技术：系指船舶采用后可降低船舶 CO2排放的清洁能源或技术等，例

如：太阳能、风能、降阻型涂料、技术和船体结构线型等。 

 

1.3 图纸资料 

1.3.1 为评估验证船舶的能效设计指数，申请方应提交能效设计指数（EEDI）技术案卷，

其包括的信息至少有： 

（1）船舶能效设计说明书 

① 推进和供电系统、发动机的细节以及总体情况； 

② 在设计阶段估算的满载状态和满载试航条件下的功率曲线（kW-knot）、估算过程

及方法，如不能直接获得能效设计指数（EEDI）规定工况下的航速，则应该采用标准的换

算方法得到该工况下的功率曲线；  

③ 节能设备或节能技术的说明文件； 

④ 太阳能设备的设计说明书（如设有时）； 

⑤ 燃料电池的设计说明书（如设有时）； 

⑥ 废热回收系统的设计图纸和设计说明书（如设有时）； 

⑦ 采用采用降阻型涂料、技术或工艺的技术文件、图纸（如设有时）。 

（2）船舶能效设计指数计算书 

① 客船和客滚船的总吨，其他类型船舶的载重吨； 

② 船舶空船重量和排水量表； 

③ 主机和辅机的轴功率； 

④ 主机在 75%额定功率（MCR）以及最大设计装载工况下的航速； 

⑤ 主机在 75%额定功率（MCR）下的燃油消耗率（S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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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在网发电机组原动机 50%标定功率值及此时的燃油消耗率值； 

⑦ 获得的能效设计指数(Attained EEDI)的值。 

（3）相关技术案卷 

为了确认主辅机燃油类别和燃油消耗率值，应提交经批准的主辅机 NOX 技术案卷副本

（输出功率 130kW 及以上）。如在申请能效设计指数评估前，NOX技术案卷还未经批准，则

应提供制造商提供的试验报告，但在建造后试航评估时，应向评估机构提供一份经批准的

NOX 技术案卷的副本，如没有经批准的 NOX 技术案卷的副本，则试航验证需测试船舶的主

辅机的燃油消耗率值。 

（4）本社认为必要的其他图纸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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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船舶能效设计指数评估 
 

2.1 一般规定 

2.1.1 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评估包括能效设计指数前期评估、建造后评估和重新评估。 

2.1.2 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前期评估可结合船舶审图同步完成，建造后评估由审图验

船师根据实船试航测试参数完成。 

2.1.3 所有申请能效设计指数评估的船舶均应进行能效设计指数前期评估和建造后评

估。 

2.1.4 船舶能效系统发生改变时应进行重新评估。 

2.1.5 建造后评估计算的船舶能效设计指数值为检验发证的依据。 

 

2.2 能效设计指数前期评估 

2.2.1 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值的计算 

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是衡量船舶 CO2 排放的指标，按下式计算（按四舍五

入，取小数点后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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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EDIAttained ——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g/t·n m； 

MEn ——主机台数； 

)(iMEP ——主机功率，单位为千瓦（kW）； 

)(iYMESFC ——第 i 台主机在 75%额定功率下的燃油消耗率，对单一气体燃料发动机此值为

0，单位为克每千瓦时（g/kW·h）； 

)(iQMESFC ——第 i 台主机在 75%额定功率下的气体燃料消耗率，对单一燃油发动机此值为

0，单位为克每千瓦时（g/kW·h）； 

)(iYMEC ——第 i 台主机所用燃油的 CO2 转换系数，根据表 2.2.1 选取； 

)(iQMEC ——第 i 台主机所用气体燃料的 CO2转换系数，根据表 2.2.1 选取； 

AEn ——在网辅机台数； 

)(iAEP ——船舶辅机功率，单位为千瓦（kW）； 

)(iYAESFC ——与 PAE（i）相对应的辅机的燃油消耗率，对单一气体燃料辅机此值为 0，单位

为克每千瓦时（g/kW·h）； 

)(iQAESFC ——与 PAE（i）相对应的辅机的燃油消耗率，对单一燃油辅机此值为 0，单位为克

每千瓦时（g/kW·h）； 

)(iYAEC ——第 i 台辅机所用燃油的 CO2 转换系数，根据表 2.2.1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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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MEC ——第 i 台辅机所用气体燃料的 CO2转换系数，根据表 2.2.1 选取； 

effn ——船舶所采用的新能源、新技术的种数； 

)(iefff ——第 i 种新能源、新技术的可获得性，对废热回收系统，取 1.0；对其他新能

源、新技术，如燃料电池、太阳能发电等， )(iefff 的选取应经本社认可； 

)(ieffP ——由于采用第 i 种能效创新技术而减少的主机功率，kW；比如：燃料电池、

太阳能、螺旋桨优化、线型优化等，如果此类能效创新技术用于了主机功率

优选，则不可在此重复计入； 

)(iAEffP ——由于采用第 i 种电力能效技术（如太阳能发电、废热利用等）而产生的船舶

电站功率可以减少的辅机功率，kW； 

Capacity——载运能力，对于干散货船、液货船（包括化学品船、油船、LPG 船）、气体

运输船、滚装货船和普通货船，船舶设计载重吨应用作载运能力，对于集装

箱船，船舶设计载重吨的 70%应用作载运能力；对于客船、客滚船，船舶总

吨应用作设计载运能力； 

   refV ——在无风无浪的平静水域下，船舶在满载工况（载运能力）及主机按 75%额定

功率推进的情况下在深水中的航速，单位为节，knot。 

注 1：若船舶正常航行时由轴带发电机替代辅机，则对该部分功率使用 SFCME和 CFME替代 SFCAE和 CFAE。 

  不同燃料的 CO2 转换系数 CF                          表 2.2.1     
燃料类型 碳当量 CO2 转换系数 CF 
柴油/汽油 0.875 3.20600 

轻燃油 0.86 3.15104 

重燃油 0.85 3.11440 

丙烷 0.819 3.00000 液化石油气

LPG 丁烷 0.827 3.03000 

液化天然气（LNG） 0.75 2.75000 
 

2.2.2 主辅机燃油消耗率的确定 

2.2.2.1 130kW及以上的主辅机的燃油消耗率应源自经批准的NOx技术案卷。 

2.2.2.2 对于技术条件与母型机不同的成员机，应进一步考虑如何确定其燃油消耗率值。

例如，可使用在制造商的试验台架上测得的燃油消耗率值。 

2.2.3 用于能效设计前期评估的功率曲线应基于水池试验的可靠结果，为保证水池试验

结果的可靠性，水池试验应由本社认可的机构开展。对于相同/相似类型船舶，可基于技术

论据来免除单个船舶的水池试验，例如水池试验结果的可用性。 

2.2.4 主机功率 )(iMEP  

)(iMEP 取值为每台主机额定功率（MCR）的 75%。该 MCR 值应为《国际防止发动机大

气污染证书》（EIAPP 证书）上的规定值。若主机不要求具有 EIAPP 证书，则应选取主机铭

牌上的 MCR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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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安装了轴带发电机，则计算 )(iMEP 的最大允许减除量应不超过 2.2.5 定义的 )(iAEP 值，

此时，按公式（3）进行计算。若安装的主机的功率高于推进系统通过技术手段验证所限定

的输出功率时，则 )(iMEP 的值应为所限定的功率的 75%。 

( ) ( ) ( )( )iPTOiMEiME pMCRP −×= 75.0    ………………………………（3） 

图 2.2.4 给出了主机功率 )(iMEP 的确定方法。 

 

图 2.2.4 主机功率 )(iMEP 的确定 

2.2.5 辅机功率 

辅机功率主要指航行所需的原动机的功率，不包括燃油锅炉的功率，其取值为船舶正常

航行时所需的第 i 台在网发电机组原动机 50%标定功率值。当航行所需的发电机仅由主机驱

动（如主机自由端带发电机或轴带发电机）时，PAE(i)使用参数 PPTO 。 

2.2.6 轴带发电机功率 PPTO 

    若安装了轴带发电机，则轴带发电机功率（PPTO(i)）是每台轴带发电机的额定电功率

输出的 75%。 

 

2.3 能效设计指数建造后评估  

2.3.1 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建造后评估时所有需要测试的项目在船舶试航（交船前）

时完成。 

2.3.2 试航前，申请方应向验船师提交能效设计指数（EEDI）试航评估申请、载重吨/

总吨、以及必需的 NOx 技术案卷副本。 

2.3.3 验船师应参加试航并确认：  

（1）推进和供电系统、发动机的细节以及新节能设备及能效设计指数（EEDI）技术案

卷中描述的其他相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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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吃水和纵倾； 

（3）环境状况，包括风速、风向、环境温度、江水温度、湿度、大气压力；  

（4）航速；  

（5）主机、辅机的轴功率； 

（6）主机、辅机的燃油消耗率。 

2.3.4 满载下的吃水和纵倾应通过在试航前进行的吃水测量进行确认，且吃水和纵倾应

尽可能接近用于估算功率曲线的假定条件。 

2.3.5 参数测量 

2.3.5.1 主机功率（PME）测量 

（1）主机轴功率可采用测量扭转应变方式测量轴扭矩、脉冲式仪表测量主机（传动轴）

转速，并据此推算出轴功率和主机功率，或通过其他认可方法测量。 

（2）测试工况一般定为主机 50%MCR、75%MCR、90%MCR 和 100%MCR，也可经船

厂和申请方协商一致后确定，但不得少于 3 种工况，且必须包括主机 75%MCR 这一工况。 

2.3.5.2 辅机功率（PAE）测量 

可采用 2.3.5.1 的方法或电能分析仪测量发电机电负荷的方式来取代柴油机功率测量，

测试工况为发电机组原动机 50%标定功率。 

2.3.5.3 燃油消耗率（SFC）测量 

（1）如船舶主辅机没有经批准的 NOX技术案卷或其副本，则需要实船测试其燃油消耗

率值。 

（2）主辅机燃油消耗率的测量应与其功率测量同步进行，且测试工况相同；根据得到

的主机燃油消耗率曲线得到主机在 75%额定功率下的燃油消耗率值。 

（3）主辅机燃油消耗率可直接测量，或采用燃油消耗量换算的方法间接测量。 

（4）如采用燃油消耗量换算的方法间接测量，则： 

① 主辅机燃油消耗量测量应与主、辅机功率测量同步进行。 

② 测量前，应检查主辅机油耗测量系统无燃油渗漏，发动机回油系统改造正确，避免

产生计量误差。 

③ 可采用容积或质量流量计测量单位时间内的燃油消耗量，如采用容积式测量燃油消

耗量，应在测量前、后各测量一次燃油密度，取其平均值。 

④ 测量燃油密度时，应保证取样时的燃油温度尽可能接近通过流量计时的燃油温度，

以保证燃油消耗换算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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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测量数据记录按 2.3.5.4（2）和（3）进行。 

⑥ 根据测得的燃油消耗量和主辅机功率，可计算主辅机燃油消耗率： 

eN
Gg =  

式中：g——燃油消耗率，g/(kW·h)； 

G——每小时燃油消耗量，g/h； 

Ne——轴功率，kW。 
 

2.3.5.4 测试要求及数据处理 

（1）测量时应保持柴油机运转平稳，转速波动应不大于±1%。如测量发电机组电负荷，

亦需保持负荷稳定，波动＜1%。 

（2）测试应在测试对象工况稳定，设备体系处于正常运转的技术状态进行，测试过程

中不得对船舶航行状态和设备工况进行调整，每工况测试次数不少于 3 个航次，每航每工况

次测量时间不少于 3min。 

（3）各测试工况下，计算各航次测试参数的算术平均值，如测试 3 个航次： 

4
2 321 aaaai

++
=  

式中： ia ——柴油机的测试工况 i 。 

2.3.5.5 为主机服务的辅机在参数（辅机功率、燃油消耗率）测量时尽量与主机同步测

量。 

2.3.5.6 航速测量 

（1）船舶航速测量可采用 GPS 全球定位系统或叠标法。用 GPS 测量船舶航速时，在规

定的转速工况下，船舶经过充分加速，在直航状态下航速稳定 2 分钟后，方可开始测试，测

试时间不少于 3min。 

（2）如测试航段属分道航行区域，无法实现航迹重合，应尽可能遵循上行靠左、下行靠

右的原则操纵船舶，使航迹尽量接近。 

（3）航速测量应与功率测试同步进行，且工况一致。 

（4）航速测量的具体要求可参照 GB/T3221 的相关规定执行，测速次数不少于三个航次，

连续测得的各次航速采用再平均计算方法算出平均航速。 

三航次之再平均航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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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21 VVV

V
++

=  

四航次之再平均航速：  

8
33 4321 VVVV

V
+++

=  

式中：V——航速，km/h； 

V1——船舶顺（逆）流航速，knot； 

V2——船舶逆（顺）流航速，knot； 

V3——船舶顺（逆）流航速，knot； 

V4——船舶逆（顺）流航速，knot。 
 

（5）除上述方法外，亦可采用其他有效方法进行航速测量。 

2.3.5.7 申请方应基于试航时测得的航速和主机功率制定功率曲线。 

2.3.6 能效设计指数中参数测试要求 

2.3.6.1 测试时，船舶状态、水域及环境状况应符合 GB/T 3221、GB/T 3471 及其他相关

标准或规范的要求。 

2.3.6.2 测试所需的设备和仪器仪表应具备国家计量部门签发的合格证书，且处于检定

或测定有效期内。其他方配置的在线监测设备或仪表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计量器具许可

证（CMC）标志。相关测试设备、仪表的准确度符合 GB/T3221 等标准的规定。 

2.3.6.3 测试前，应保证测量设备和仪器仪表处于完好状态，测试设备和仪器仪表的安

装调试，应尽可能满足其说明书的要求或有关技术文件的规定和有关船用设备规范标准。 

2.3.6.4 测试前，应保证被测的动力设备处于完好或正常状态。 

2.3.6.5 测试时，应对测试的起/止时间、工况、燃料牌号、船舶状态（艏、舯、艉吃水）、

水域条件（水深，浪高，顺、逆水或潮流）及环境状况（风力、风速、风向、温度、湿度，

大气压力）等进行明确记载。 

2.3.6.6 应在测试对象工况稳定，设备体系处于正常运转的技术状态进行测试记录，测

试过程中不应对船舶航行状态和设备工况进行调整。 

2.3.6.7 测量结束后，申请方应整理出与船舶能效设计指数评估有关的技术文件和试验

报告，提交给验船师。 

2.3.7 能效设计指数值修正 

2.3.7.1 如果在前期评估阶段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使用的燃料消耗率值不是经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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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 技术案卷，则应使用批准的 NOx 技术案卷中的燃料消耗率值重新计算达到的 EEDI。如

果船舶没有经批准的 NOx 技术案卷，则用实船测试的燃料消耗率值重新计算达到的 EEDI。 

2.3.7.2 申请方对在试航时获得的功率曲线与设计阶段的估计功率曲线进行比较，如果

两者之间有差异，则应按照下述方法重新计算船舶的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值： 

对于在满载状态下试航的船舶（如液货船），可根据测得到的功率-航速曲线，得出船舶

在主机以 75%额定功率满载航行时的航速；对于在压载或部分压载下试航的船舶，应将测

试得到的功率-航速曲线修正到满载状态下的功率-航速曲线，进而推算出船舶在主机以 75%

额定功率满载航行时的航速。 

图 2.3.7.2 给出航速修正的可能方法的举例。 

 

图2.3.7.2  可能的航速修正举例 
 

2.3.7.3 若最终确定的载重吨/总吨与设计阶段 EEDI 计算时使用的设计载重吨/总吨不

同，则申请方应使用最终确定的载重吨/总吨重新计算达到的 EEDI，最终确定的总吨应在该

船舶的吨位证书中确认。 

2.3.7.4 经修订的能效设计指数（EEDI）技术案卷应提交本社以确认（经修订的）获得

的能效设计指数（EEDI）是按照《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评估指南》进行计算的。 

 

2.4 重新评估 

2.4.1 对经过评估并满足相关能效设计指数要求的船舶，如在营运过程中发生下列任一

情况时，应按本章 2.2 和 2.3 进行重新评估： 

（1）船舶能效设计指数计算式中涉及的有关参数发生变化时； 

（2）船舶能效设计指数评估中涉及的设备发生替代时； 

（3）船舶进行了重大改装而影响船舶能效系统时； 

（4）船舶应用新节能技术和设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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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EEDI 技术案卷示例 

（资料性附录） 
 

1 数据 

1.1 一般信息 

造船企业 XXX 

船舶编号 12345 

船舶类型 散货船 
 

1.2 主要船舶资料 

总长 XXX m 

垂线间长 XXX m 

型宽 XXX m 

型深 XXX m 

载重线吃水 XXX m 

总吨 925 

载重吨 1550 t 
注：表中的吃水及载重吨应取自稳性资料/干舷计算。 

 

1.3 主机 

生产商 XXX 

型 号 WD618.C-13 

最大持续功率（MCR） 210kW×1500 rpm 

75%MCR 下的单位燃油消耗率 187.0 g/kWh 

75%MCR 下的单位燃气消耗率 0 

台 数 2 

燃料类型 轻柴油 
注：该部分数据应取自总布置和 NOx 技术文件。 
 

1.4 辅机 

生产商 XXX 
型号 XY2110C 

标定功率（MCR） 22kW×1000rpm 
50%标定功率下燃油消耗率 220.0 g/kWh 
50%标定功率下燃气消耗率 0 

台数 2 
正常航行时在网台数 1 

燃料类型 轻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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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轴带发电机（如适用） 

轴带发电机编号  

制造厂  

功率（PTO(i)）  

ηSG  

注：轴带发电机编号应取自系统设计说明书；其他数据应取自制造厂文件。 

 

1.6 航速 

满载吃水时深水中 75%MCR 下的设计航速 14.75kn 

注：应取自功率曲线及其计算书。 

 

2 推进系统和电力供应系统 

2.1 原理图 

 

图1  推进和电力供应系统原理图 
 

2.2 推进系统 

2.2.1 主机 

见 1.3。 

2.2.2 螺旋桨 

类型 固定螺距螺旋桨 

直径 XX m 

桨叶数量 X 

台 数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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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力系统 

2.3.1 辅机 

见 1.4 

2.3.2 发电机组 

生产商 XXX 

额定功率 19 kW×1000 rpm 

台 数 2 
 

3 设计阶段功率曲线估算过程（如有时） 

功率曲线的估算基于模型试验结果。估算过程的流程见图 2。 

 

图 2  功率曲线估算过程流程图 

 

4 节能设备描述 

4.1 其效果在 EEDI 计算公式中表述为 PAEeff(i) 和/或 Peff(i)的节能设备 

未知。 

4.2 其他节能设备（若有） 

4.2.1 舵鳍 

4.2.2 毂帽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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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节能设备应出示每台设备或装置的规格书、原理图和/或照片等，或附上产品商业

目录。 

 

5 前期评估 EEDI 的计算 

5.1 基本数据 

船型 载重吨 （t） 航速 Vref （ kn） 

散货船 1550 14.75 

 

5.2 主机 

MCRME (kW) 轴带发电机 PME (kW) 燃油类型 CFME SFCME(g/kWh) 

210 无 157.5 轻柴油 3.15104 187.0 

 

5.3 辅机 

PAE (kW) 燃油类型 CFAE SFCAE (g/kWh) 

11.0 轻柴油 3.15104 220.0 

 

5.4 电力创新技术 

创新型电力辅机（如适用） 

系统编号  

制造厂  

输出功率  

有效因数  

注：系统编号应取自系统设计说明书；其他数据应取自制造厂文件。 

 

5.5 能效创新技术 

减小主机推进功率的创新技术（如适用） 

系统编号  

制造厂  

机械输出  

有效因数  

注：系统编号应取自系统设计说明书；其他数据应取自制造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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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EDI 的计算值 

ref

FAEAE

neff

i
iAEffieff

n

i
iFMEiMEieffieff

n

i
iFAEiAEiAE

n

i
iFMEiMEiME

VCapacity

CSFCPfCSFCPfCSFCPCSFCP
EEDIAttained

effAEME

⋅

⋅⋅⋅−⋅⋅⋅−⋅⋅+⋅⋅
=

∑∑∑∑
==== 1

)()(
1

)()()()(
1

)()()(
1

)()()(

          ( ) ( ) ( )）（ nmtg ⋅=
×

−+××+×××
= /451.8

75.141550
000.22015104.3110.18715104.35.1572  

船舶能效设计指数前期评估结果为：Attained EEDI：8.451   g/(t·nm) 
 

6 建造后评估 EEDI 的计算值 

6.1 功率曲线 

设计阶段估算并在航速测试后修订的功率曲线见图 3，航速修正后为 14.25 节。 

 

 

图3  功率曲线 
 

6.2 基本数据 

船型 载重吨 （t） 航速 Vref （ kn） 

散货船 1550 14.25 

 

6.3 主机 

MCRME (kW) 轴带发电机 PME (kW) 燃油类型 CFME SFCME(g/kWh)

210 无 157.5 轻柴油 3.15104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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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辅机 

PAE (kW) 燃油类型 CFAE SFCAE (g/kWh) 

13.3 轻柴油 3.15104 222.0 

 

6.5 电力创新技术 

创新型电力辅机（如适用） 

系统编号  

制造厂  

输出功率  

有效因数  

注：系统编号应取自系统设计说明书；其他数据应取自制造厂文件。 

 

6.6 能效创新技术 

减小主机推进功率的创新技术（如适用） 

系统编号  

制造厂  

机械输出  

有效因数  

注：系统编号应取自系统设计说明书；其他数据应取自制造厂文件。 

 

6.7  EEDI 的计算值 

ref

FAEAE

neff

i
iAEffieff

n

i
iFMEiMEieffieff

n

i
iFAEiAEiAE

n

i
iFMEiMEiME

VCapacity

CSFCPfCSFCPfCSFCPCSFCP
EEDIAttained

effAEME

⋅

⋅⋅⋅−⋅⋅⋅−⋅⋅+⋅⋅
=

∑∑∑∑
==== 1

)()(
1

)()()()(
1

)()()(
1

)()()(

( ) ( ) ( )）（ nmtg ⋅=
×

−+××+×××
= /842.8

25.141550
000.22215104.3110.18915104.35.1572  

船舶能效设计指数建造后评估结果为：Attained EEDI：8.842   g/(t·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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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EEDI 试航测试报告 

（资料性附录） 
 

1 船舶基本信息表 

1.1 船舶  

船 名  船舶类型  

造船厂  船舶编号  

总长(m)  型宽(m)  

型深(m)  吃水(m)  

载重吨(t)  总吨(t)  
 

1.2 主机 

型  号  生产商  

最大持续功率(kW)  额定转速(rpm)  

数量(台)  燃油/燃气类型  

燃油/燃气低位热值（KJ/kg）  
 

1.3 辅机 

原动机型号  原动机生产商  

额定功率(kW)  额定转速(rpm)  

数量(台)  燃油/燃气类型  

燃油/燃气低位热值（KJ/kg）  

发电机型号  发电机生产商  

发电机电力输出(v.Hz)  额定功率(kW)  
 

1.4 轴带发电机（如适用） 

轴带发电机编号  制造厂  

输出功率(kW)  机械效率  

 

1.5 轴马达（如适用） 

轴马达编号  制造厂  

输入功率(kW)  输出轴直径(mm)  

发电机型号  发电机制造厂  

发电机电力输出(v.Hz)  发电机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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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测试轴 

仪器安装位置  弹性模量(MPa)   

材  料  内/外直径(mm)   

 

2 测试数据 

2.1 环境条件 

测试水域  测试日期  

大气压力(kPa)  环境温度(℃)  

能见度  水温度(℃)  

相对湿度  水深(m)  

风速(m/s)  风向(°)  

水流速度(m/s)  水流方向(°)  

波 高    

 

2.2 船舶状态 

艏部吃水(m)  舯部吃水(m)  艉部吃水(m)  

排水量(m3)  纵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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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主机燃油消耗量测试表 

主机编号：                          

测试工况 50%MCR 75%MCR 90%MCR 或 NOR 100%MCR 

航 次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持续时间 (min)             

流量计起始读数 (L)             

流量计终止读数 (L)             

燃油消耗量 (L/h)             

燃油消耗量 (kg/h)             

算术平均燃油消耗量 (kg/h)     

测试前 测试后 平均值 
燃油密度 
(kg/m3)    

测试前 测试后 平均值 燃油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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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机燃气消耗量（消耗率）测试表 

主机编号：                          

测试工况 50%MCR 75%MCR 90%MCR 或 NOR 100%MCR 

航 次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持续时间 (min)             

流量计起始读数 (L)             

流量计终止读数 (L)             

燃气消耗量 (L/h)             

燃气消耗量 (kg/h)             

算术平均燃气消耗量 (kg/h)     

测试前 测试后 平均值 
燃气压力 
(MPa)    

测试前 测试后 平均值 
燃气温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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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辅机燃油/气消耗量（消耗率）测试表 

辅机编号：                            

辅机工况 测试 
次数 

起始 
时间 

终止 
时间 

持续 
时间(min)

流量计 
起始读数(L) 

流量计 
终止读数(L) 

燃油/气消耗量
(L/h) 

燃油/气消耗量 
的平均值 (L/h)

燃油/气消耗量 
的平均值 (kg/h) 

1       

2       50%额定功率（油）

3       

  

1       

2       50%额定功率（气）

3       

  

测试前 测试后 平均值 
燃油密度(kg/m3) 

   

测试前 测试后 平均值 
燃气压力(MPa) 

   

测试前 测试后 平均值 
燃气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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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主机功率测试 

 主机编号：                          

测试工况 50%MCR 75%MCR 90%MCR 或 NOR 100%MCR 

航次 电压
(v) 

扭矩
(kNm) 

转速 
(r/min) 

轴功率
(kW)

电压 
(v) 

扭矩
(kNm)

转速 
(r/min)

轴功率
(kW) 

电压 
(v) 

扭矩
(kNm)

转速 
(r/min)

轴功率
(kW) 

电压 
(v) 

扭矩
(kNm)

转速 
(r/min)

轴功率
(kW) 

1                 

2                 

3                 

算术平均值                 

2.7 辅机功率测试 

 辅机编号：                          

测试方法 扭矩仪法（如适用） 互感器法（如适用） 

测试 
次数 

电压 
(v) 

扭矩 
(kNm) 

转速 
(r/min) 

轴功率 
(kW) 

A 相电压/电流
(V/A) 

B 相电压/电流
(V/A) 

C 相电压/电流
(V/A) 

原动机功率 
(kW) 

1         

2         

3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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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船舶航速测试 

测试工况 50%MCR 75%MCR 90%MCR 或 NOR 100%MCR 

航次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航向(°)             

持续时间(min)             

航   速(kn)             

静水航速(kn)     

 

 

 

 

 

 

 

记录员                                                                        参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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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EEDI 验证证明格式（资料性附录） 

 

中国船级社 

CHINA CLASSIFICATION SOCIETY 

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验证证明 

工作控制号            

兹证明：应申请方申请，署名验船师根据中国船级社《内河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

评估指南》的要求，对下述船舶的船舶能效设计指数计算过程、计算结果进行了核查和验

证，相关内容如下： 

 

1 船舶基本信息 

船 名  船舶类型  

造船厂  船舶编号  

总长(m)  型宽(m)  

型深(m)  吃水(m)  

载重吨(t)  总吨(t)  

船舶所有人  工作控制号  

 

2 船舶能效设计指数（EEDI）值 

前期评估的 EEDI 值：                ，g/t·nmile。 

建造后评估的 EEDI 值：              ，g/t·nmile。 

 
 
 
 
 
 
 

签发日期：                                验 船 师：                          

单位公章：                          


